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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職業災害其他相關問題之探討 

第一節 勞基法中之各項疑義 

第一項  職災補償之和解金額低於勞基法標準 

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應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予以補償，為法律

明文之強制性規定。然當勞工同意低於勞基法補償標準時，其有效性為何？上

述問題行政機關與學術界的見解並不相同。行政主管機關內政部於七十五年四

月發布解釋函154認為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係強行規定，從而職業災害補償費之和

解不得低於該規定之標準，故當事人雙方如以低於此標準之任何約定自屬無

效。認為造成上述原因可能係基於勞工常處於締約地位，而必須依賴勞動關係，

以維持其經濟生活水準等因素，因而其契約自由實際上常處於受限制的狀態；

故為保護勞工，應貫徹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之強制性。因此，不僅於職業災害發

生後，有保護勞工之必要，使雇主不得以低於勞基法之標準與勞工和解，從而

低於法定職業災害補償費之標準所為之和解，因抵觸該規定而無效。縱然是在

尚未發生職業災害之前，基於權利不得預先拋棄的原則，雇主更不能與勞工事

先約定排除或降低其職業災害補償費之金額。 

    同年十月再發函表示155：「一、關於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職業災害補償

標準屬法律之強行規定。調解、和解之內容，自不得違反此強行規定。若當事

人間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有違反前揭情事者，當事人得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

後三十日內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否則，即依法與

確定判決生同一效力。二、至雇主違反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者，主管機

                                                 
154 參見內政部 75 年 4 月 18 日(75)台內勞字第 393564 號函。 

155 參見內政部 75 年 10 月 17 日(75)台內勞字第 44321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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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仍可依同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處分，不因當事人間曾有調解協議而免責。」承

認和解如有違反法令之情形，並非絕對無效，如經法院核定沒有在三十日內提

出和解調解無效之訴，則調解之內容就此確定。 

嗣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 77 年 4 月 1 日以台(77)勞檢一字第 04520 號函覆台

灣省政府勞工處，認：「依鄉鎮市調解條例例第二十四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

後當事人就該事件不得再行起訴、告訴或自訴。至縱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有無

效或撤銷之原因者，依同條例第二十六條之規定，亦應由當事人於法院核定之調

解書送達 30 日內，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 

最後，勞委會對於違反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主管機關執行罰則疑義於發文表

示156：「一、查勞動基準法第六十二條規定，勞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請求補償之

範圍及對象係屬民事責任範疇，故勞工對該條所規定之各連帶債務人間，均得依

民法第二七三條規定對其中一人或數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補

償給付，若請求未果宜循司法途徑解決。準此，本會 76.10.2.台 (76) 勞動字第

二八九五號函，即日起不再適用。惟僱用勞工之承攬單位如適用勞動基準法，其

未依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給予補償，對最後承攬人，仍應依同法第七十九條規定

予以處罰。二、勞工遭受職業災害死亡，雇主與罹災者家屬以低於法定補償標準

達成和解，餘不足部份罹災家屬拋棄對雇主之民事賠償請求權部份雖無法干涉，

惟雇主違反公法之強行規定者，主管機關仍應依規定處分。」可知對於職災和解

低於勞基法之法定標準，行政主管機關仍堅持雇主違反勞基法執行裁罰。 

第一款 受領權之拋棄 

上述行政機關見解認和解低於勞基法第五十九條標準乃違法而無效，惟最高

法院157之見解認：「當事人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所取得之權利，並非不得拋

棄。上訴人於高雄市政府勞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時拋棄部分權利與被上訴人達

                                                 
156 勞委會 79 年 01 月 09 日(79) 台勞動三 字第 19477 號函。 
157 參見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第 81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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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協議，自發生拋棄之效力。上訴人指指協議無效，不無誤會。」顯然法院之見

解係依民法第七百三十七條和解之效力規定所為之裁判，完全沒有受到行政機關

之不同見解所拘束。 

 其次，勞基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受領職災補償權利，「不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擔保」。法律並無禁止受領權不得全部或一部拋棄，故前述最高法

院判決就職災和解金低於法定標準認，「當事人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所取得之權

利，並非不得拋棄。」惟需注意者，所謂拋棄應指職災業巳發生而受領權已具體

產生，始有拋棄之問題；若勞資雙方於職災尚未發生前既事先為拋棄之約定，應

認該項約定自始確定當然無效。 

此外，學者林更盛更認為158，基於勞資雙方締約實力不平等之種種因素，在

勞動法上私法自治原則(尤其是契約自由原則)常常不能確保勞動契約內容之正

當性，因而對於勞動契約之內容並不能一概地承認其效力，反而有予以審查、限

制之必要。在此觀點下，就職業災害所為之和解應同樣受到審查；亦即若依個案

具體情況，勞工究因和解僅單純地放棄其部分權利，相對地卻節省了曠日費時的

訴訟過程，而獲得合理的權益；亦或和解之內容嚴重低於法定補償數額；甚或勞

工就其法律上所能享有之權利根本不清楚，而是處於某種程度不當的壓力之下而

為和解，則依勞動契約內容控制之理論，應認為該和解抵觸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之

規定而無效。惟勞工若是在明確知悉其法律上應有之權利的情況下和解，而且其

放棄部分權利有合理正當之理由者(例如在家庭企業，雇主與勞工及其遺屬為同

一家庭之成員，當事人在法庭上經法官詳細闡明雙方權利義務後，為顧及家庭情

誼而為和解)。則其和解似得認為合理並不抵觸勞動基準法之規定。惟應注意者，

職業災害之補償事涉勞工基本經濟生存之維繫，因此低於法定補償標準之和解其

合法性仍應從嚴認定之。 

                                                 
158 黃越欽，同前註 1，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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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受領權之禁止扣押 

職災補償受領權依勞基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亦屬於禁止扣押之權

利。而時間點乃在受領權尚未實現之際不得扣押，解釋上，是否當受領之金額一

旦進入受災勞工帳號而與其原有存款混同後，是否仍受有禁止扣押的保護，頗茲

疑義。首先就法條文義，機械式的解釋，就禁止扣押受領權之時間，確實只限制

在尚未請領時，倘請求權業已實現，一旦領之金額存入債務人帳戶後，巳無從區

分，債權人即得聲請法院強制執行。實務上，即使債務人提出異議之訴，法院仍

會淮許扣押。 

惟若從立法目的出發，禁止扣押之規定，無非係為保障受災勞工的生活，

並維持人性之基本尊嚴，而僅於受領前禁止扣押，受領後即無禁止規定，實難以

達立法目的。故以下此則最高法院判決159，對於禁止扣押標的雖然不是職災補償

受領權，但以保障勞工之立場，採擴解釋認應擴及至請求權實現後，作出對勞工

有利之判決，誠值讚揚及推薦。該判決略謂：「惟查上訴人一再主張：勞工保險

條例第二十九條所以規定勞工請求（老年）保險給付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其

目的在於保障勞工將來退休時，其老年保險金請求權的實現，有其社會安全制度

予以保障之特別規範，故當無所謂未領時不得扣押，領取後反能扣押之理。否則，

失之在文義上作機械式之推演。該法條之立法目的，既在保障勞保給付請求權的

實現，則舉輕明重，請求權實現後，只要能確定標的係勞工保險金之性質，當更

不得予以扣押、強制讓與，而不論係將之置於郵局或銀行等銀錢業機構，解釋該

法律條文不能僅在文義上作機械式之推演等語（見一審卷八頁、原審卷二二、二

三頁）。原審就上訴人此一重要之攻擊方法，未於判決理由項下說明其何以不足

採之意見，遽以上訴人已領取保險給付，將之存入銀行或郵局，即非勞工保險條

例第二十九條所稱禁止讓與、扣押之權利，而為不利於上訴人之論斷，非無判決

不備理由之違法。」。 

                                                 
159 參見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第 137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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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勞保條例第二十九條領取各種保險給付權利之禁止扣之規定160，立法形

式與勞基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相同。是以倘若勞工將所領得之勞保現金給付存入

金融機構後不得被扣押，同理職災補償金亦應有不得被扣押的適用。其他如公務

人員退休法之公務員退休金請求權161、公教人員保險法之保險給付請求權162、公

務人員撫卹法之受領撫卹金之權利及勞基法之退休準備金163依同一法理即使存

入金融會機構後仍不得作為強制執行扣押之標的或客體。 

本文認為若不依上述最高法院判決之見解，禁止扣押之標的時間應及於請

求權實後，則造成鼓勵債務人脫產，將領得之補償金以他人名義存入銀行帳戶，

反而使守法之人的補償金被法院扣押，此種結果不啻鼓勵違法而懲罰守法，終非

立法者之目的。 

第二項 職業災害或職業病認定常見之爭議  

第一款 過勞災害 

第一目 過勞災害之定義 

   「過勞」，由文義上看，過度疲勞之意，乃指勞動者因過度工作造成人體功能

失調，壓力反應進一步破壞身體調節系統功能，更可能因慢性自律神經失調而誘

發既有的高血壓或動脈硬化等疾病惡化，進而破壞生命維持機能導致死亡或傷

                                                 
160 參見勞工保險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領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利，不得

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但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六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貸款本息者，應以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領取之保險給付抵銷之。」。   
161 參見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請領退休金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162 參見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三條：「領受撫卹金之權利及未經遺族具領之撫卹金，不得扣押、

讓與或供擔保。」。 

163 參見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前段：「雇主應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專戶存儲，並不

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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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然「過勞」並非單純指臨床醫學上疾病名稱之概念，而是發病與所從事的工

作之問必須有因果關係，本質上源於勞雇關係上，因雇主過度使用勞工從事勞

動，使勞工得不到平常應有之休息，最終導致疾病或死亡之結果。綜合而言，過

勞導致之死亡或疾病，其象徵的意義可分為以下六點特性164: 

一、發生並不以特定行業為限，行業分佈相當廣泛。 

二、發生並不以特定職務為限，職務分佈相當廣泛。 

三、在年齡與性別的分佈上，集中於中高齡與男性勞工。 

四、過勞死並不是疾病名稱，引起過勞的直接原因是心臟、血管循環系統疾 

病，且是由長時間勞動、過度勞動及反生理勞動所產生的壓力所誘發。 

五、引起過勞死直接原因的疾病是心臟、血管循環系統疾病，亦有可能受到其他

諸如高血壓等基礎疾病，或是於私生活領域中的壓力與疲勞等非勞動關係上之危

險因素而發病。因此，如僅將其肇因侷限於心臟、血管循環系統疾病，而忽略了

過勞死用語的社會意義，就如同對現代社會中勞動者在工作與生活上基本問題視

而不見。 

六、由於引起過勞死的因素潛藏於現代社會的勞動方式之中。基本上，過勞死之

發生固然是勞動者於雇主的指示命令下，從事他律性的勞動使然，但另方面勞動

者的工作觀、生活價值與責任感等內在動機，也易造成過重勞動而導致疲勞的累

積與壓力的產生，致使過勞死問題更為複雜。 

第二目 過勞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 

每一個人感受疲勞的程度不一，大部分的過勞是因為反覆持續性的動作而

導致的身體上的不適，累積到一定程度所產生的疲勞的感覺稱為「生理疲勞」，

                                                 
164

 張其恆，過勞死與職業災害之認定，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實務研討會會議實錄，行政院勞

工委員會，1998 年，頁 3。 



 - 118 -  

此時若無法充分休息仍不斷勞動的結果，造成體內生理變化，壓力承受力降低即

是所謂的「累積疲勞」，醫學上稱「過勞症」165。而勞工達過勞症後，若未嚴重

影響其生理機能，也未誘發或導致身體之病變或死亡、殘廢或傷害，由於尚未有

任何顯著災害結果發生，尚難認定是職業災害。因此本款討論之重點在，勞工已

因過勞而產生傷病或死亡之情形，於此情形是否屬於職業災害。 

壹、學說見解 

    茲因造成過勞災害的主要原因係急性心血管循環系統疾病，但是此類疾病並

未明列在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的種類中，因此認定上必須藉由勞工保險被保險

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條166、第二十一條167及第二十二條168。必

需是執行職務與疾病間在醫學上鑑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是否為職業病

之基準，惟目前醫學知識有時難免無法透過經驗法則將過勞災害加以類型化而列

入職業病種類中。故為了達到保護之目的，只要醫學新知得以證明作業與過勞疾

病間之因果關係，則不受職業病種類表之限制，而必須依個案條件認定之。茲舉

「過勞死」個案之認定討論如下169： 

一、相當因果關係說 

若由生理疲勞而演進至累積疲勞，即所謂之「過勞症」進而發生死亡的情形。詳

言之，由於勞動過程中過重的身心負荷，疲憊不斷累積，造成既有的高血壓或動

脈硬化等疾病惡化，進而破壞生命維持系統導致死亡，顯然在作業與疾病之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應可視為職業病。 

                                                 
165 陳威霖，就過勞死論我國職業災害認定及法律救濟制度，中正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40。 

166 被保險人罹患之疾病，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行職務所致者，為

職業病。 

167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於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

為職業病。 

168 被保險人於下班應經途中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

病。 

169 黄越欽，同前註 1，頁 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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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過勞死」之職業上有害因素與勞動者既有之高血壓、動脈硬化等慢性

基礎疾病，通常共同產生導致發病，有可能於各種時間、場所均有發生的可能，

例如用餐時間、沐浴地點。因此，其具體的認定基準逐漸形成，例如日本法院對

「過勞死」裁判態度上，有以下三種類型： 

1.異常負荷說 

疾病發生當日之作業，在質量上超出平日，明顯造成身體或精神上之負擔，而 

誘發或加重該疾病時，認定為職業災害。 

2.過重負荷說 

不以疾病發生當日作業上之異常負荷為認定要件，而僅以引起精神上、肉體上 

過度負擔之作業或過重勞動，導致基礎疾病急速惡化時，認定為職業災害。 

3.發症促進說 

執行業務而誘發或加重基礎疾病，共同作用後促發疾病著重於判斷作業疾病的 

顯著性。 

二、疾病補償範圍採事故主義 

    除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過勞死是否為職業病的要件之外，該審查準 

則第二十一條與第二十二條，更比照職業傷害之職災認定，以「作業中」、「工 

作當場促發疾病」與「上、下班應經途中」等時間上、場所上之條件，從事故主

義的法理出發，限定歸責的範圍。因此，在行政實務上，排除非災害事故的過勞

死案件在職業災害認定上之可能性。換言之，職業上長期緩慢的有關因素作用所

致之過勞死，除非符合前開審查準則之「作業中」、「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與「上、

下班應經途中」等時間上、場所上之條件，否則難認有職業災害補償之適用。 

貳、實務見解 

     依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01405 號民事判決謂：『勞工保險職

業病之認定，係以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表列之職業病為範圍，然核原告之情

形並非屬該表所列範圍之內，自無從以此認係職業病。又依傷病審查準則第 21

條所謂「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應以被保險人所患與作業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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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判斷依據，然判斷相當因果關係須考量之因素甚多諸

如：一般工作之性質、長短、工作環境及當日疾病促發之情形、被保險人相關

病史及其就醫控制狀況等等，凡此均涉醫學專業領域，非僅憑原告片面之非專

業性主張即可作為認定之依據，亦非被告或勞保監理會之一般承辦人員所能逕

予認定。再參酌被告特約職業病醫師亦審認，原告於 91 年 7 月 24 日睡醒時發

病，其發病前並無過度之工作壓力或負荷等客觀證據可以認定之，高齡及高血

壓是其發病之重要危險因子，不能認定屬職業病。則本件原告係於 91 年 7 月 24

日睡醒時發病，未合前揭傷病審查準則第 21 條「工作當場促發疾病」之規定甚

明。原告之工作雖屬辛勞，然守衛工作依其工作性質之需要，需配合員工加班

而為門禁管制及巡察之情形，就該工作本身而言乃屬常態，而加班至晚間 8時

30 分之情形，亦難認有何特殊異於尋常之處。再海豐公司之便箋雖載明原告係

因上揭工作之故，始罹高血壓症狀云云，惟此乃無任何醫學依據，尚難採信。

原告復未提出其於發病前之工作狀態有何明顯不正常之處，難認其發病前有何

特殊異於尋常工作之工作時間或特殊壓力。又依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能

證明原告於 91 年 5 月 7 日起曾至台中榮民總醫院治療高血壓之情形，尚難遽認

該高血壓疾病確與其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再本件原告經勞保監理會之特約醫

師根據其工作情形及就醫資料審查後，認「無相關工作時間及內容證明其發病

前有超乎尋常之工作壓力存在，僅知其有高血壓、肺結核病史，無法判定為職

業病」一節，根據前揭認定基準，作出必要之說明，並非僅以其個人主觀看法

為斷，立場亦應屬客觀公正，揆諸首揭規定，並無不合。』判斷過勞災害之基

準仍然承襲了傷病審查準則中的相當因果關係說及事故主義。 

    行政機關為使過勞症認定更具體，於九十四年一月十五日第二次修訂「職業

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認定標準」，除工時認定方式外，如果個案在工時因素上

不符合職業病認定，將加以考量工作型態（包括工作不規律、工作時間長、經常

出差、輪班、夜班的頻率）及作業環境(異常溫度環境、噪音、時差)亦納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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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壓力有無了之考量。例如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一周每天工作逾 16 小

時適用或死亡前二十四小時仍在工作等。  

 

(一)於原有腦血管疾病類別「腦中風」類之疾病中，增加「高血壓腦病變」種類；

心臟類疾病中，增列「主動脈剝離」疾病為急性循環系統疾病。 

(二)以工作時數作為「量」的考量：將「每週四十八小時或兩週八十四小時工時

以外之時數作為計算加班時數，在發病日前一至六個月間，每月加班超過四十五

小時以上時，隨著加班時數的延長，工作與發病間的關連性也隨之增強」一併列

入考量。 

(三)除了以工作時數作為「量」的考量外，也會配合對工作內容造成的心理負荷

來進行「質」的考量以作客觀綜合的判定：除工作時間外，發病前曾遭遇到造成

精神緊張且與發病具有相當密切關連的工作型態，包括：不規律的工作、工作時

間過長、經常出差、輪班或夜班、溫度、噪音或時差等亦可納入考量。 

第三目 小結 

上開判決對於過勞死判斷需符合傷病審查準則第二十一條方符合職業災害

的見解，基本上與向來的學說與實務見解170並無太大之差異，且將過勞死之發

病地點侷限於工作現場，而本案之發病地點未符合此規定，因而無法認定為職

業災害難謂符合公平正義。蓋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對於職業災害僅規定因

執行職務所致之傷病即屬於職業災害，也就是說只要具備業務起因性之傷病即

應認定為職業災害，與發病之時間與地點無涉。準此，該準則第二十一條限制

                                                 
170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3 年簡字第 358 號判決、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訴字第 4657 號、台北高

等行政法院訴字 90 年第 5115 號、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89 年訴字第 2785 號、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89

年訴字第 7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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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作業中」、「工作當場促發疾病」顯然巳增加母法所沒有的限制，其適

用之排除，即不無再行商榷之餘地。再者，對於過勞死之因果關係判斷，僅說

明需考量之因素甚多，涉及醫學專業，非一般承辦人員得逕予認定，對於具體

之判斷標準，却隻字未提。倘對於過勞死起因性之判斷採取過度嚴格之態度，

則對於受災之勞工及其家屬之權益影響重大，本文以為隨著行政機關公布新修

訂的基準，對於判斷的標準也應採更寬認之態度。 

第二款 憂鬱症 

現代人因為工作壓力太大，導致憂鬱症等精神疾病，申請勞保普通殘廢給付

的案例一年有一千餘給付案例171，惟是否能因此而認定是職業病，精神科醫師大

都表示確實有困難。主要是因為醫師只能從臨床症狀診斷一個人有沒有憂鬱症狀，

但無法明確判定憂鬱症是否與工作有直接相關性。  

第一目 職業病之定義與種類 

按「勞工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用。職業病之

種類及其醫療範圍，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於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

訂有明文，故職業病之種類及其醫療範圍，應依勞保條例有關之規定。而依勞保

條例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規定的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

準則與職業病有關之條文分別盧列如下： 

第三條第二項：「被保險人於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規定適用職業範圍從事工

作，而罹患表列疾病，為職業病。」第十九條：「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罹患中

央主管機關依據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第八類第二項規定核定增列之職業病種

類或有害物質所致之疾病，為職業病。」第二十條：「被保險人罹患之疾病，經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行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 

                                                 
171 網路資源：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41192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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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被保險人於作業中，因工作當場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

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第二十二條：「被保險人於下班應經途

中促發疾病，而該項疾病之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由上揭條文可知被認定為職業病的疾病，並非全然是在現行勞工保險所增列

之職業病分類表裡，依該準則第二十條規定可透過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職

業病，而依第二十一條及二十二條規定透過認定與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可視為

職業病。 

第二目 職業病之鑑定程序與認定基準 

當勞工疑似罹患職業病時，經醫師診斷為職業病，若此診斷勞雇雙方無異議

則由雇主依勞動基準法負職災補償責任，雇主以勞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抵充

之乃屬當然。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附表制定參考之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

包含種類、項目、職業病名稱及適用職業範圍；並有新增之職業病種類區分為以

下四類：化學物質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生物性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限

接觸生物性危害之工作）物理性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及其他性危害引起之

疾病及其續發症。 

惟如有疑議時得向縣(市)政府申請認定，當勞雇雙方對認定結果有異議或縣

(市)政府認定有困難時，呈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送交職業病鑑定委員會鑑定。 

鑑定結果勞雇之一方仍有異議，則由依司法途徑進行訴訟。以下為有關職業疾病

認定及鑑定之職災勞工保護法有關條文。  

第十一條 

勞工疑有職業疾病，應經醫師診斷。勞工或雇主對於職業疾病診斷有異議時，得

檢附有關資料，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認定職業疾病，確保罹患職業疾病勞工之權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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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  

前項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之組織、認定程序及會議，準用第十四條至第十六條之

規定。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勞工或雇主對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異議，或勞工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

認有必要時，得檢附有關資料，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鑑定職業疾病，確保罹患職業疾病勞工之權益，應設職業疾病鑑

定委員會（以下簡稱鑑定委員會）。  

鑑定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下列人員組成之，並指

定委員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二人。  

二、行政院衛生署代表一人。  

三、職業疾病專門醫師八人至十二人。  

四、職業安全衛生專家一人。  

五、法律專家一人。  

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十五條    

鑑定委員會應有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出席，且出席委員中職業疾病專門醫師應超過

二分之一，始得開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為提供職業疾病相關資料，鑑

定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委請有關醫學會提供資料或於開會時派員列席。  

鑑定委員會開會時，得視案情需要，另邀請專家、有關人員或機關代表一併列席。  

第十六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理職業疾病鑑定之申請案件時，應即將有關資料送請鑑定委員會

委員作書面審查，並以各委員意見相同者四分之三以上，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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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依前項做成鑑定決定時，由中央主管機關送請鑑定委員會委員作第二次書面

審查，並以各委員意見相同者三分之二以上，決定之。  

第二次書面審查未能做成鑑定決定時，由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全體委員開會

審查，經出席委員投票，以委員意見相同者超過二分之一，決定之。  

第十七條    

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安排職業疾病鑑定委員，依

勞動檢查法會同勞動檢查員至勞工工作場所檢查。  

     而職業病之認定，係由醫師參考工作現場之狀況、製程、環境、暴露情形、 

臨床病史、罹病原因或機轉，並依據相關之職業病認定基準予以認定。勞工罹患 

疾病，是否為職業病，應經醫師之診斷與職業原因具相當因果關係者，始得認定 

為職業病。行政機關勞委會目前已建立七十七種職業病認定基準中之主要基準 

與輔助基準，醫師於職業病診斷時，除可參考該認定基準摘要外，仍可參考國內 

外相關文獻資料，審慎為之。 

第三目 憂鬱症應否認定為職業病 

如前所述，勞工所罹患之疾病縱然尚未列入職業病種類表，亦可經由鑑定

委員會鑑定為職業病或與職業有關之疾病。反言之，縱然所患之疾病已列入種類

表，亦應由醫師作因果關係之認定。精神醫學專家更指出，至今尚未有精神醫學或

流行病學資料，顯示特定工作場所或可定量之「職業暴露」與憂鬱症有相關性；

且造成憂鬱症的原因可能來自個人人際關係、家庭因素、心理因素等，判定因果

關係極為困難。  

故現行即使將憂鬱症納入職業病種類表，仍然缺乏認定之基準，故行政機關如基

於保障勞工之立場欲將憂鬱症納入職業病種類表，本文認為，仍應參考國外先定出「心

理壓力引發之精神障礙」與職場之間的關係，制定一套客觀之量表，才是可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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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第三人之加害行為 

第一款 可否認定為職業災害 

就業場所中勞工發生之災害如肇因於第三人故意或過失所為之加害行為，

致使勞工發生受傷或死亡之結果，是否夠能認定為職業災害？關於勞動基準法

「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通說均採相當因果關係說，依此說「職業災害」，必

須符合業務起因性，係指以傷病所發生之一切不可想像其不可存在的一切條件為

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而此時所執行之「業

務」即意味著勞工基於勞動契約在雇主支配下的就勞過程，必須符合業務遂行性。 

    內政部最早針對上述此種情形於六十四年十一月二十六日台(64)內勞字第

六六○四二七號函釋要旨172:「一、工人在廠內工作時間，因其他工人操作不慎

而引起意外傷害，乃業務行為，應為公傷。…….四、工人上下班騎機車在途中

與他車相撞負傷時，為判斷其是否違法，政府有關機關於判定時，仍需查詢警方

或汽車肇事鑑定委員會等之證明文件，以資確定是否違反法令。」由本解釋可知

田他人之過失行為且與業務具相當因果關係應可認定為職業災害。 

                                                 
172 內政部六十四年十一月二十六日台(64)內勞字第六六○四二七號函釋要旨:「一、工人在廠內

工作時間，因其他工人操作不慎而引起意外傷害，乃業務行為，應為公傷。二、工人在工作時間

內，基於生理上需要而離開工作(如去盥洗室或喝水等該期間所發生傷害，應以執行職務時間內

論。三、工人上下班騎機車，雖因自身不慎或機件故障損壞而受傷，在不違反法令情事下，仍應

視同公傷處理。四、工人上下班騎機車在途中與他車相撞負傷時，為判斷其是否違法，政府有關

機關於判定時，仍需查詢警方或汽車肇事鑑定委員會等之證明文件，以資確定是否違反法令。五、

工廠對於工人於上下班途中，以適當之交通工具往返，所發生之事故，均應予公傷處理。六、被

保險人欲請領因工傷亡給付時，須依照本部六○一一五臺內社字第四四二三八一號函修正之「勞

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傷審查準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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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七十三年表示173：「關於陳○○先生在工作時間內因工作而與同事發生

爭執為對方以生產機器傷害致死案，其死亡乃肇因於加害人個人之犯罪行為，尚

難以職業災害論。惟雇主如涉及有關管理或機器安全防護等措施問題時，仍應負

責。」由本解釋可知單純為第三人之犯罪行為尚難認定為職業災害。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五年一月十三日台(85)勞安三字第一四七四一六函

指出，「勞工於工作中與他人發生爭執被歐而致之傷害，如確因執行職務且無故

意犯罪行為而被毆所致者，自應屬於職業災害。」由本解釋函以上可知，若在工

作場所中生由第三人之行為所致之災害，以第三人之行為是否為故意來判斷災害

是否屬於職業災害，若第三人為故意，則非屬職業災害，若第三人非故意，則應

認定為職業災害。 

從以下四則最高法院判決可知其見解之搖擺不定，旦缺乏判斷之基準及推

論之法學方法： 

一、第三人加害行為所造成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人有疑義，仍待進一步向主

管機關查詢174。 

二、只要是在就業場所內所發生之災害，不管災害是否由於第三人加害行為所引

起，均符合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第四項對於職業災害害之定義175。 

三、因第三人害害行為所造成之災害，應依侵權行為請求損害賠償，而非依勞基

法第五十九條請求職業災害補償176。 

四、 勞工保險彼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十一條之規定:「被保險人

由於執行職務關係，因他人之行為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屬於職業災害。」

177 

                                                 
173 參見內政部 73 年 12 月 13 日(73)合內勞字第 278912 號函。 
174 參見最高法院 78 年度台上第 1052 號民事判決。 
175 參見高等法院 85 度上更第 430 號民事判決。 
176 參見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字第 2630 號民事判決。 
177 參見最高法院 86 年度台上字 321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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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於八十七年台北市公共汽車駕駛因載客問題在台北市忠孝東路五段站牌

停車時，遭人持西瓜刀上車，猛砍一刀受傷一案。最高法院178於本案中對於勞工

於就業場所、執行職務期間、執行職務時所遭受之災害判斷是否為職業災害詳盡

的論述，摘錄要旨如下： 

本件被上訴人為運輸業，為適用勞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又勞動基準法對職業災

害未設定義，至於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勞

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料、材料、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

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然該條係規

定於勞工安全衛生法，雖可作為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職業災害」判斷之參考，

惟非為唯一之標準。關於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學說上固有相當

因果關係說、保護法的因果關係說及相關的判斷說之分，惟通說均採相當因果關

係說，依此說「職業災害」，必須在勞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

接關係存在。所謂密接關係即指「災害」必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

潛在危險的現實化。又勞災補償的本質亦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故職業災害，

必須業務和勞工的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則所謂勞工擔任的「業

務」，其範圍較通常意義之業務為寬，除業務本身之外，業務上附隨的必要、合

理的行為亦包含在內。換言之，此時之「業務」即意味著「勞工基於勞動契約在

雇主支配下的就勞過程」 (學者稱之為業務遂行性) 。又所謂「一定因果關係」 

(學者稱之為業務起因性) ，指以傷病所發生之一切不可欠的一切條件為基礎，

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 

本件上訴人所擔任之業務即為公車駕駛員，而上訴人受本件傷害時正駕駛二

七○公車執行其業務，茲上訴人既係在執行業務之時受傷，則其受傷自具備「業

務遂行性」之要件。經查，上訴人之業務為駕駛公車，而遭人持刀砍傷並非駕駛

公車的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的危險，本件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其業務之

                                                 
178 參見最高法院 87 年勞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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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尚難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上訴人所受之本件傷害，雖具備「業務遂行

性」，惟因其傷害與其業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依前所述，本件即難認係

屬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災害。 

第二款 雇主或保險人得否代位向第三人求償 

      雇主對受災勞工所為之職業災害補償後得否取得對加害之第三人的代位

求償權，前巳述及，學說及最高法說均採否定說，在此不再贅述。  

至於勞保局所為職災保險給付後，得否取得對第三人的代位求償權，參考

民國四十七年制定之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原規定：「因第三人之行為所發生

保險事故者，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在給付額之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謂明文規定保險人在給付額之範圍內，取得 

受害勞工對加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代位請求權。因此，此一模式可避免勞工獲得

雙份補償之不合理情形，應屬正確之立法。 

     民國五十七年修正勞工保險條例時，刪除本條規定。其刪除之目的固在嘉

惠被保險人及其家屬，使被保險人得就同一損失，既可請求勞工保險給付，亦得

向第三人請求賠償金。即勞工得以兼得勞工保險職災事故保險給付及侵權行為之

損害賠償，惟必然因而增加保險人及雇主之負擔。或有學者認為職業災害保險屬

人身保險，勞工保險局給付給勞工後不宜以代位求償方式處理179；然本文認為勞

工保險屬社會保險之一種，其目的在強調平等之基礎上為全體被保險人提供基本

保障，並為減輕政府、被保險與雇主在保險費上之負擔。   

    另按日本勞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第二十條之四亦規定：「導致保險給付之事

故係因第三人的行為所造成者，政府支付保險給付時，在其給付金額之限度內，

亦得以取得保險給付受領人對該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次，美國保險

學者中亦認為基於商業上投保之人壽保險，因第三人行為而死亡時，容許保險人

                                                 
179 林更盛，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研討會會議實錄，頁 81~82，1998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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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益人給付保險金額後，代位向第三人求償180。再則，保險代位制度，本就

非為損益相抵之概念而來，其主要用意不僅為防止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

獲得雙重補償，並且希望第三人不致於因有保險契約存在而免除其依法應付之損

害責任，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三條亦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

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金額後，代位行

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但請求之數額，以不逾賠償金額為限。」因此，

基於公平原則本文建議應恢復民國四十七年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賦

予保險人(勞工保險局)對於被保險人給付後，取得勞工得向第三人請求代位求

償。 

第二節 通勤災害補償適用法規之明確化 

我國對於通勤災害視為職業災害，除勞保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明訂外，亦有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之職業災害定義中所謂「其他職業上之原因引

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為解釋。惟勞基法中對「職業災害」並未加

以定義。而比照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之職業災害定義中所謂「其他

職業上之原因引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為認定解釋時，其補償係依

據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職業災害補償之規定固無爭議；但若依據勞工保臉條例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制訂之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通勤災害得視為職業災害之規定。勞保

局應發給通勤災害之勞工本人或家屬職業災害補償費，亦無爭議，如仍必須依據

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災害補償規定辦理，如第二章所述產生肯否兩說之爭

議。然課雇主較重之補償責任，不外乎勞工係在雇主支配管理下為雇主服勞務， 

雇主自有防止災害發生之義務。於此條件下，由於勞工於上下班通勤途中並非在

                                                 
180 施文森，論損害填補與代位求償(下)，法官協會雜誌第 6卷第 2期，頁 235-237，200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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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支配管理下，一般而言，通勤途中遭受災害者應該無法肯定其具有業務遂行

性。 

    此外，勞工通勤途中，已脫離雇主之掌握，雖說是服勞務準備行為之過程， 

但若有因勞工個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疏忽，或招致事故者係第三人所為，其災害 

之發生卻仍然需由雇主負擔補償責任，是否妥當不無商榷之餘地。雖然經判斷其

通勤之路徑與方法尚屬合理，儘管沒有業務遂行性，但由於係屬業務之準備行為

之一，所以業務起因性仍有肯定之餘地，惟其相當性仍然極為薄弱。因此，本文

181以為通勤災害不能與業務職業災害相提並論，應該沒有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職業

災害補償之適用。亦即通勤災害之補償制度適用僅限於勞工保險條例之部分。而

根本解決之道，宜將通勤災害單獨訂定等同職業災害之補償制度，以提高勞工職

業災害保險給付額度，並可另搭配民法侵權損害賠償之請求，應可有效解決通勤

災害補償不足之問題。 

第三節 與民法中之各項疑義 

第一項 與有過失原則之適用問題 

第一款 與債務不履行及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適用 

若勞工發生職業災害是因雇主的過失行為所導致，則勞工得對雇主競合主

張債務不履行與侵權行為損害賠償，此時雇主亦得以勞工於執行職務時與有過失

而主張依民法二百一十七條過失相抵原則，減輕或免除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曾

有一則判例182可供參考認：「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181 邱駿彥，勞工行政法令之理論與實務系列專題演講實錄，再論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頁

81-82，2003 年 6 月。 

182 參見最高法院 54 年度台上字第 2433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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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或兔除之。此項規定之適用，原不以侵

權行為之法定損害賠償請求權為限，即契約所定之損害賠償，除有反對之特約

外，於計算賠償金額時亦難謂無其適用。且此項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

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債務人就此得

為提起確認之訴之標的，法院對於賠償金額減至何程度，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

量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力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 

第二款 與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權之適用 

職災補償責任是否有民法二百一十七條過失相抵之適用？勞基法第五十九

條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勞工，加強勞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

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同法第六十一條尚且規定該受領補償之權利不得抵銷，故

該項補償，應無民法第二百十七條所定過失相抵之適用。而學說上亦有認為只有

受災勞工之過失與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有一定程度之相當關係始有此原則之適

用，否則極易造成加害人濫用此原則作為抗辯，而實際土是否有此原則之適用，

應由法官依具體案例判斷之。另有學者183認為職業災害補償理論上仍為損害賠償

之一種，自應有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適用以促勞工於執行職務時，對於自己的生

命、身體之安全，盡其應盡之注意義務，以避免或減少危險或損害之發生。 

     司法實務曾有不一致之見解，採肯定說者認為184：「 職業災害補償，基本

上亦為損害賠償之一種，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乃係基於勞動基準法第五十

九條之特別規定，依此條之規定，對於雇主雖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即雇主不得以

自己無過失為由而拒絕賠償，惟損害賠償之法則，我國規定於民法第二百十三條

至第二百十八條，其中第二百十七條規定之過失相抵，係為促使被害人注意履行

其應盡之義務，以避免或減少損害之發生，職業災害補償既為損害賠償之一種，

                                                 
183 林誠二，同前註 58，頁 131。 

184 參見最高法院87年度台上字第23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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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仍有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適用，以促勞工於執行職務時，對於自己生命、身體

之安全，盡其應盡之注意義務，避免或減少危險或損害之發生，故自目的而言，

職業災害補償適用民法上過失相抵原則，與保護勞工之意旨，並不相違。」     

採否定說者認為185：「一、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疾病，在醫療中不能工

作時，雇主可免發給工資，為保障受職業災害勞工之生計，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

條第二款前段規定，雇主應按勞工原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此所稱原領工資，應

係指勞工遭遇職業災害在醫療中不能工作，而無工資可得之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工資而言；其工資為計月發給者，則以之前最近一月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

金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此由該條款規定及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對照觀之即明。是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疾病，如仍繼續工作，於相當時

間後始就醫而不能工作者，其原領工資，自應以其最後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一日

工資為準，非得以其遭遇職業災害前所得之工資為其原領工資。二、勞動基準法

第五十九條係為保障勞工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勞動力之

特別規定，非屬損害賠償之性質，並無民法第二百十七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於八十九年四月二十五日89年度第4次民事庭會議會議決議186採

否定說：「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勞工、加強勞、雇關係，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賠償。同法第六十一條尚且規定該受領補

償之權利不得抵銷，應無民法第二百十七條過失相抵之適用。 (八十二年度台上

字第一四七二號判決參照)」。 

  惟本文採肯定說，並肯認前述學者有民法第二百十七條過失相抵之適用之

見解，蓋如以法之目的性言，旨在促使被害人注意履行其應盡義務，以避免或減

少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如此應更能保護勞工之生命、身體之安全，達到保護勞工

                                                 
185 參見87年度台上字第1629號民事判決。 

186 參見最高法院民國89年04月25日89年度第4次民事庭會議會議記錄，於司法院網站法學資料險

索系統以關鍵字「過失相抵」檢索後所得資料，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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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 

第三款 與勞保給付請求權之適用 

勞工保險給付請求權屬社會安全制度，故受害勞工向保險人請求時，並無損

害賠償法上過失相抵之規定。惟當雇主未幫其所僱用勞工辦理投保手續時，應負

賠償責任，若係可歸責於勞工時，則雇主似可主張與有過失而減輕或免除其賠償

責任。 

第四節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第一項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規定之定位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六條到第九條係特別規定給付之補助及津貼，其目

的是為保障職災之勞工及其家屬之基本生活保障，使其生活不致陷入困境。而該

法第七條規定:「勞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價責任，但雇主能證

明無過失者，不在此限。」可見係採推定過失之立法，且用語上為「賠償」，與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所規定之「補償」，係無過失責任之立法有別。而由民國

八十八年修正後之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致

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行為無過失者，不在此限。」觀之，本

項為獨立之請求權基礎，且為推定過失之立法方式。於此情況，本項之規定，易

言之，應巳涵蓋了職保法第七條之規定，本文前已述及，是否有必要另外制定職

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似值商榷。 

其次，民法債編在民國八十八年修正後，有關僱用人契約上「無過失賠償責

任」於第四百八十七條之一規定：「受僱人服勞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

僱用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亦增訂債務不履行得准用侵權行為非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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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之規定，於二百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債務人因債務不履行，致債權人之人

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至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七條之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僱用人之「無過失賠償責任」，隨後又被特別法職保法

第七條之推定過失所推翻。故當職業災害發生雇主只要能證明自己無過失，雇主

就無須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七條之一條規定代替加害人先賠償之義務，而受災勞工

就只能轉而向加害人求償之不利情況。如此，職保法第七條反而造成受災勞工主

張職災賠償之阻礙，被實質的架空而無存在之必要。 

而在契約責任中，從民法第四百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受僱人服勞務，其生

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受僱人所

得主張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責任，由於勞工須先證明雇主違反保護勞工之法 

令，故本質上是屬於推定過失責任。但民法第四百八十七條之一損害賠償請求權

則又屬於無過失責任。另於侵權行為責任中，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分別係過失責任及推定過失責任，惟在職業災害勞

工保護法第七條又將之規定為推定過失責任，從而職業災害勞工依不同法律之請

求權基礎，僅就歸責事由而言，即多有出入。因此，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增訂第

七條之特別侵權行為規定，本文以為立法之妥當性，有疊床架屋之嫌，於職業災

害勞，保護法修法時，應配合增修訂，以免造成法律適用之混亂187。    

第二項 職業災害醫療期間與終止勞動契約 

第一款 醫療期間禁止雇主解僱勞工 

勞工在職業災害醫療期係為保障受災勞工之生存權益，故禁止雇主與勞工

終止勞動契約，為勞基法第十三條所明文規定。故原則上，在此期間雇主如解僱

勞工，由於違反了禁止規定，則該次終止契約之行為應認其違反法律之強制規定

而無效。從而，勞資雙方間之僱傭關係仍然持續存在。但隋著治療的時間慢慢過

                                                 
187 王惠玲，同前註 107。 



 - 136 -  

去，勞工受傷之情形可能巳獲有改善，此時勞工可能每次只要花些許之時間復

健，而此時雇主也表明欲提供簡易輕便之工作予勞工，但勞工常以此時有禁止解

僱之保護傘規定，而藉詞不到職上班。面對此種情形，雇主見勞工三天不到職，

即予以開除，是否有違勞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  

勞委會對此表示188：「一、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所稱醫療期間係指「醫治」

與「療養」。一般所稱「復健」係屬後續之醫治行為，但應至其工作能力恢復之

期間為限。勞工於職業災害醫療期間，雇主不得終止勞動契約，勞動基準法第十

三條定有明文，但於醫療期間內勞工所為之惡意行為，應不在該條保護範圍之

內，本會七十八年八月十一日台七八勞動三字第一二四二四號函已釋示在案，合

先敘明。二、另依本會八十五年元月二十五日台八五勞動三字第一○○○一八號

函：「查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所稱勞工在醫療中不能工作，係指勞工於

職災醫療期間不能從事原勞動契約所約定之工作。至於雇主如欲使勞工從事其他

非勞動契約所約定之工作，應與勞工協商。」依來函所述，本案勞工於職災復健

期間，雇主以醫囑「勞工可從事簡易之行政工作」為由，「書面」通知勞工復職

乙節，雇主宜事先與勞工協商，如逕以勞工構成曠職予以解僱，則其終止契約無

效。惟案內該「簡易之行政工作」如客觀上為勞工所能勝任，雇主通知勞工進行

協商，而勞工拒絕協商，則應探究勞工拒絕協商之真意是否有終止勞動契約之意

思。」故可知勞基法第十三條是不保護勞工之惡意行為，或有任何權利濫用之情

形均不在保護之列，而雇主在調動勞工職務，應與勞工先行協商，不能以勞工不

接受為由逕行解僱。司法實務也是相同的見解，如有一個紡織公司的員工，在公

司擔任堆高機的操作員的工作，某日於場內工作時，遭到同事駕駛的貨車輾過右

腳。經治療出院後，卻在家中幫忙經營大規模的養雞場工作，雖然已經恢復部分

                                                 
188 參見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0 年 06 月 12 日(90)台勞資二字第 0021799 號函。另有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民國 78 年 08 月 1  日(78)台勞動三字第 12424 號函及臺灣高等法院 88 年度勞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亦採此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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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力，公司通知將其調任到較輕鬆的警衛工作，但勞工卻拒不到工。理由是

其尚在醫療中而且不能工作，仍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向公司請求工資補償。

高等法院189判認：「勞工出院後歷次的門診治療是屬後續的醫療行為，所以醫療

應包含醫治與療養」及「職災醫療期間勞工僅有義務從事原來勞動契約所約定的

工作，雇主未與勞工協商，勞工縱然有部分工作能力，雇主仍然不能片面指定勞

工從事非勞動契約所約定之工作」。本案到了最高法院190卻有迴然不同的法律見

解並要求發回高等法院更審，其主要見解就是僅作矯正手術或追蹤檢查，而這段

時間又在家裡幫忙養雞，是否構成勞工在醫療中而不能工作的事實，應該就事實

的部分重新判決。 

其次，如經過協商後勞工仍然拒絕不到工，則應探究勞工之真意。如以下

最高法院191之見解：「上訴人公司又於八十六年八月廿一日以存證信函請求被上

訴人銷假上班，嗣於同年九月四日再發函被上訴人表示願調整被上訴人之職務為

室內辦公職員並限被上訴人於函達五日內銷假上班，該存證函業於八十六年九月

五日送達被上訴人，有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在卷可憑，惟被上訴人並未於八十六

年九月十日前返回上訴人公司工作，並為被上訴人所不爭執。茲被上訴人在上訴

人公司調整被上訴人工作性質後仍拒絕返回上訴人公司工作，即非屬「勞工在醫

療中不能工作」，則被上訴人拒絕返回上訴人公司工作顯有終止其與上訴人勞動

契約之意」….調整勞工工作性質(如調整較輕便的工作)後，勞工仍拒絕返回公司

工作，即非屬『勞工在醫療中而不能工作』，則勞工拒絕返回公司工作顯有終止

與公司勞動契約之意」。惟如依職保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經雇主安置而雙方未能

達成協議，針對勞動契約之年資，勞工可依同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請求資遣費。 

                                                 
189 參見台灣高等法院 87 年度勞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190 參見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第 1055 號民事判決。 
191 參見最高法院 89 年度台上字第 178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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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解僱之除斥期與禁止期間之競合 

若勞工發生了解僱事由，雇主得於除斥期間三十天內行使終止契約權利，若

此時勞工發生職業災害，為保障受災勞工之生存權益，故禁止雇主與勞工終止勞

動契約，為勞基法第十三條所明文規定的。惟發生疑義的是，醫療期間結束後此

除斥期三十天究竟是重新起算或接續職災前已經過的期間繼續加計計算，法文明

文規定，實務上有以下不同的處理方式192。 

壹、合併計算說 

此說認為雇主之契約終止權時效暫時停止進行，俟解僱禁止期間屆滿後

再將前後所經過的時日合併計算。 

貳、回復原狀說 

此說認為契約終止權乃形成權，其權利行使期間應為除斥期間而非時效

期間，故並無時效停止進行問題，因此不採第一說之見解。而考量除斥

期間為不變期間，期間一過權利即行消滅，也無延長、中斷或不完成之

問題。但勞基法第十三條本於特殊原因而禁止雇主於一定期間內行使解

僱權，一旦該禁止期間屆滿，解釋上應類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六四條

第一項規定：「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不變期間者，

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聲請回復原狀。」亦即無論職災醫療或產假

期間或勞資爭議調解仲裁期間開始前除斥期間已經過多少日(當然不能

超過三十日)，雇主均得於職災醫療或產假或勞資爭議調解仲裁結東後

十日內行使懲戒解僱權。 

參、類推適用時效不完成說 

此說認為貿體法上之除斥期間不宜類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程序法規定

處理，因此不贊同上述回復原狀說，認為應自實體法來尋求解決。而應

類推適用民法第一三九條時效不完成之規定：「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

                                                 
192 陳金泉，勞動法一百問，三民書局，頁 169，民國 96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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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或其他不可避之事變，致不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

起，一個月內，其時效不完成。」故解為自妨礙事由消滅時起重新起算。 

肆、預告終止說 

         此說認為勞基法第十三條、勞資爭議處理法第七條所禁止者，乃在該       

一定期間內雇主終止勞動契約使勞工被迫離開職場。惟法律並不禁止雇主 

先行預告終止俟禁止解僱期間屆滿後才發生終止之效力。故雇主仍應於三 

十日除斥期間內先行預告終止勞動契約，預告期間則與法定禁止解僱期間 

同，俟禁止期間屆滿預告期限亦同時屆至，終止之意思表示生效，勞動契

約消滅。如雇主未於除斥期間內先行為預告終止勞動契約之意思表示者，

除斥期間一過解僱權即告消滅，不因有禁止解僱期間之介人而受影響193。  

     以上四說均有見地，言之成理惟本文淺見以第四說雇主既須預告才能終止

契約則其形成權為勞基法第十一條之經濟性解僱，似無除斥期間可言。故認為第

三說類推適用時效不完成說較可採。惟此一問題若要終局解決，仍亟待立法明

定，否則勞資雙方無所遵循，徒增困擾。 

 

第三款 合意終止勞動契約 

勞基法第十三條之禁止規定是否亦可導出禁止勞雇雙方於勞工遭逢職業傷

害而致傷病就醫期間合意終止勞動契約之結論，行政解釋與法院判決間之看法存

有若干差異。部分判決194認為勞動基準法第十三條既係屬強制規定，自不容勞動

契約任意變更，故勞雇雙方於勞工遭逢職業災害而致傷病就醫期間合意終止勞動

契約之約定，應屬無效。然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八十九年八月二十四日發布解釋

函認為195勞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旨在限制雇主不得單方依法第十一條及第十

                                                 
193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勞訴字第五十二號判決似採此說。 
194 參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9 年度勞上易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 

195 參見民國 89 年 08 月 24 日(89)台勞資二字第 0034I9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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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規定終止契約，尚不包括勞資雙方協議終止勞動契約在內；惟個別勞工是經

濟上之弱勢，常在資訊閉塞的情況下，為雇主所誘導或非出於自願的終止契約。

基此，勞資雙方協議終止勞動契約，仍必須探求該協議勞方之真意，方不致有違

誠信原則，以免爭議之發生196。 

最後，倘勞工自己發動終止勞動契約如自請離職，依勞基法第十五條規定

勞工只要踐行同法第十六條預告期間之規定，則勞工之離職應認係有效的。尤應

特別注意者，離職雖生效但不影響職業災害補償之請領權為勞基法第六十一條後

段有明文規定。 

第四款 禁止終止契約之例外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197認為：「試用期間勞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終止勞動契

約倘未構成權利濫用，則應不受該法第十三條規定限制。蓋在試用期間內雇主以

試用勞工不適格為由行使所保留之解僱權，法律上應容許較大之彈性，無須如一

般勞動契約基於保護正式任用勞工之地位而嚴格限制雇主解僱權以防止雇主濫

用解僱權(勞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參照)；僅係雇主在 

行使解僱權時並非毫無限制，為保護試用勞工，雇主仍應綜合職業能力、業務適

格性等基準，具體評價後認為解僱之理由合理時，解僱權之行使方屬合法，否則

構成解僱權濫用。準此，試用期間勞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終止勞動契約倘未構

成權利濫用，則應不受該法第十三條規定限制。」另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九年

四月二十五日發布解釋令表示198：「勞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勞工職業災害醫療

期間，雇主不得終止契約，旨在限制雇主不得單方面依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規定終止契約。定期契約，係因勞雇雙方合意之期限屆滿而失其效力，自無適用

該法第十三條之問題。而勞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勞工非因年滿六十歲或心

                                                 
196 類似判決可參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2 年度勞訴字第 26 號民事判決。 

197 參見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3 年度勞訴字第 88 號民事判決。 
198 參見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民國 89 年 04 月 25 日(89)台勞動三字第 001588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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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雇主不得強制勞工退休，旨在保障勞工工作權

並兼顧人事之新陳代謝，雇主依該條規定強制勞工退休，應不受第十三條規定限

制。」故「試用期間勞工」、「定期契約屆滿之勞工」及「依勞動基準法第五十四

條規定被強制退休之勞工」，應無勞基法十三條前段禁止解僱之適用。 

第五款 得終止契約之事由及法律效果 

前款禁止終止契約時機是限制在「醫療期間」，一旦治療終止後即不在禁止

之列。職保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更明文賦予勞資雙方可終止契約之事由及

時機。第二十三條規定雇主可終止勞動契約的時機有三，一、歇業或重大虧損，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二、職業災害勞工經醫療終止後，經公立醫療機構認定心

神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者。三、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致

事業不能繼續經營，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而第二十四條則規定勞工可發動終止

契約的時機有四，一、經公立醫療機構認定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者。  

二、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致事業單位消滅者。三、雇主未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

理者。四、對雇主依第二十七條規定安置之工作未能達成協議者。而前述案例調

任簡易輕便工作則明文規定於第二十七條雇主應安置之義務：「職業災害勞工經

醫療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狀況及能力，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

必要之輔助設施。」。 

進一步言，該法更明文規定勞資任一方終止勞動契約後之法律效果，於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復規定：「雇主依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或勞工依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終止勞動契約者，雇主應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

發給勞工資遣費。(第二項)雇主依第二十三條第二款，或勞工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款規定終止勞動契約者，雇主應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發給勞工退休金。」故如

勞工依該法事由終止勞動歎終止勞動契約，如前述之案例，勞工即可引用第二十

四條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而其法律效果再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資

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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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款 終結補償與終止勞動契約 

受災勞工若醫療期間仍未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

力，且尚未構成殘廢標準，已領得雇主發給之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終結補償。雇

主以勞工不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勞動契約，但却依勞基法第十一條取代同法五十

四條或職保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則雇主應給付退休金亦或資遣費？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民國 79 年 03 月 16 日(79) 台勞動三字第 05747 號函認為：「勞工因

職災經治療終止，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不能勝任時，雇主得依勞動基準法第十一

條第五款規定，預告勞工終止勞動契約，並依規定發給資遣費。惟勞工無法勝任

工作『若係殘廢所致』，雇主終止勞動契約時，應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

強制其退休，並依規定發給退休金。傷病給付或殘廢給付之請領，並不影響資遣

費或退休金之取得。」依此見解，雇主依勞基法第十一條亦或五十四條之區別端

視勞工是否構成殘廢。惟本文認為耍認定此殘廢之事實恐非易事。因為在領取工

資終結補償時之要件既要喪失原有之工作能力又要未構成殘廢，而治療終止或治

療滿一年即可認定為勞保殘廢表之殘廢項目。以勞保殘廢項目之多，基本項目即

多達一百六十項、十個系列，要認定殘廢洵非難事。而至領完終結補償後不能勝

任工作的原因反而是殘廢之故，此種情形實難想像。 

第五節 勞工保險之相關問題 

第一項 身故受益人「專受撫養」之限制致雇主無法抵充補償責任 

按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而致死亡者。不論其保險年資，除按其

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喪葬津貼五個月外，遺有配偶、子女及父母、祖父母

或「專受其扶養」之孫子女及兄弟、姊妹者，並給與遺屬津貼四十個月為勞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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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第六十四條所明文規定。故勞工如發生職業災害死亡，其身故受益人若無第一

至三順位時，則勢必由第四順位受益人受領，但本條却規定了專受其生前撫養之

限制。換言之，此受災勞工生前若無事實扶養孫子女，則受益人便無法領得此保

險給付。又雇主行使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及第六十條之抵充權時，當以受益人

實際受領為限，於此情形勢必影響雇主的抵充權，且為雇主始料未及。而專受其

扶養之定義規定在勞保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五條：「本條例第六十三條、第六十

四條所稱專受扶養之孫子女及兄弟、姊妹、指其本人無謀生能力且不能維持生

活，專賴被保險人生前扶養者。   

    上述情形本文認對雇主洵屬不公，在每年職災保險基金均盈餘不少之情況

下，是否有必要如此之限制，實應重新檢討。 

第二項 傷病審查準則中通勤災害規定 

    現行法令判斷勞工通勤中是否屬於通勤災害，為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

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中規定視為職業傷害，惟將攸關受災勞工之重大權益

僅將之於行政函令中規定，其法律位階之適當性，似不無再商榷之餘地。 

   而該準則第十八條對於通勤災害另有「不得視為」職業災害之排除規定，雖

歷經多年函釋補充解釋與修訂，充實不少法令適用上之不足。惟有疑義者，該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之重大「交通違規行為」不得視為職業傷害之事由，究係

屬於列舉規定或僅為例示規定。 

 

 

 


